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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裙楼二层

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806,206,6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03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董事长郑学选先生，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

女士、独立董事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列席会议，候选独立董事段洪义先生

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刘立新先生列席会议；副总裁、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黄杰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9,866,426 99.6519 78,386,835 0.3159 7,953,384 0.0322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9,587,106 99.6508 77,963,935 0.3142 8,655,604 0.035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44,562,323 99.7514 58,437,755 0.2355 3,206,567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64,501,816 97.4131 633,293,816 2.5529 8,411,013 0.0340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2026年度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317,255,206 98.0289 436,729,024 1.7605 52,222,415 0.210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8,044,060 99.6445 74,627,524 0.3008 13,535,061 0.054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26,020,992 99.6767 67,983,027 0.2740 12,202,626 0.049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35,129,607 99.7134 63,430,651 0.2557 7,646,387 0.030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段洪义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27,758,894 99.6837 69,783,062 0.2813 8,664,689 0.035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

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

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843,727,3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以下普通

股股东

900,834,998 93.5952 58,437,755 6.0715 3,206,567 0.3333

其中 :市

值50万以

下普通股

股东

589,105,624 98.1188 9,515,528 1.5848 1,778,927 0.2964

市值50万

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1,729,374 86.0942 48,922,227 13.5114 1,427,640 0.394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900,834,

998

93.5952

58,437,

755

6.0715

3,206,

567

0.3333

4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度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320,774,

491

33.3279

633,293,

816

65.7981

8,411,

013

0.8740

6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874,316,

735

90.8400

74,627,

524

7.7536

13,535,

061

1.4064

7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82,293,

667

91.6688

67,983,

027

7.0633

12,202,

626

1.2679

9

关于选举段洪义为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884,031,

569

91.8494

69,783,

062

7.2503

8,664,

689

0.9003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9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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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4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本公司2026年1-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新签合同总额（亿元RMB） 15,208 0.0%

一、建筑业务情况

1.�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14,214 -0.2%

2.�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9,770 6.7%

基础设施 4,407 -12.8%

勘察设计 37 -9.6%

3.�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13,350 -1.5%

境外 864 23.5%

4.实物量指标（万m2）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44,302 -1.5%

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7,097 -28.4%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4,669 10.8%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二、地产业务情况

1.�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994 4.0%

2.�合约销售面积（万m2） 277 -19.7%

3.�期末土地储备（万m2） 6,777

4.�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78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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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中建财富国际中心3908会议室召开。 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

会议，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立董事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

生、段洪义先生出席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

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推选孙承铭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

员，推选段洪义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任委员，推选段洪义先生

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

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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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9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马王军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年龄原因，马王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马王军

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

计与风险委员会主任委

员、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2026年5月19日 2027年8月29日

年龄

原因

否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含

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马王军先

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马王军先生辞职报告载明，在其任

职期间与公司董事会无意见分歧，也无因辞职而须告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其他事宜。 马

王军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辞任不会

影响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马王军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在促进公司董事会科学决

策、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提高风险防范水平、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马王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20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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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安泰科技、公司、本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本

次股东会的议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风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32人， 代表股份400,602,9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80,824,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5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29人，代表股份19,778,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1人， 代表股份36,236,2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9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16,457,8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6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29人，代表股份19,778,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7%。

3、会议出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同意400,041,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8%；反对46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4%；弃权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74,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99%；反对46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6%；弃权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5%。

2、《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同意400,03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3%；反对47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64,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9%；反对4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4%；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

3、《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同意400,030,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反对47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63,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93%；反对47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9%；弃权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

4、《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同意400,066,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2%；反对47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0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5%；反对47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1%；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3%。

5、《关于202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关联股东中国钢研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回避表决。

同意35,61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32%；反对48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1%；弃权1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1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32%；反对4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1%；弃权1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7%。

6、《关于制定〈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同意399,94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9%；反对52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83,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74%；反对5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8%；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阳、潘仙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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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东方佳康产业并购基金存续

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金情况概述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6日（星期一）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成立东方康佳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

康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投控” ）出资不超过5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合作方发起成立

规模不超过10.01亿元的产业并购基金。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披露的《关于发起成立产

业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5）。

2018年7月11日，东方康佳产业并购基金正式成立，基金名称为东方佳康一号（珠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原名“东方康佳一号（珠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基金” ），

其中康佳投控、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各认缴出资5亿元，东方汇佳（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

佳” ）作为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100万元，并担任基金管理人。 基金于2018年9月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具备投资条件。 基金合伙期和存续期为5年（即合伙期为2023年7月11日到期，存续

期为2023年9月4日到期）。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康

佳一号基金投资期延长的议案》，同意基金在经营期限不变的前提下，将投资期延长1年，即投资期由2

年变更为3年，退出期由3年变更为2年。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延长东方康佳

产业并购基金投资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60）。

公司于2023年7月10日（星期一）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佳康

一号基金存续期延长的议案》，同意基金的合伙期限延长3年，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不超过3年，延长期

内不收取管理费。 会议要求在延长的合伙期限内，基金不再进行任何投资。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3年

7月11日披露的《关于延长东方佳康产业并购基金存续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1）。

截至目前，基金募集金额97,574.82万元，已分配金额61,185.54万元，其中康佳投控支付基金实缴

款48,734.40万元，已收回资金30,110.74万元。 基金投资了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统信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9个投资项目尚未退出。

二、关于延长基金存续期的说明

因部分投资项目预计无法在基金存续期到期前实现退出，根据基金整体运作情况，为实现各合伙人

的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东方汇佳提请基金的合伙期限延长3年，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1年。 延长期限

内，基金不收取管理费，也不再进行任何投资。

根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专题会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审议通过了延长基金存续期事项，

同意基金的合伙期限延长3年，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1年，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符合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利于寻求更加合适的时机和方式退出已

投资项目，保障公司权益，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将积极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密切关注基金已投项目的退出情况，但由于政策、市场等风

险的客观存在，无法完全规避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长专题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ST康佳A、*ST康佳B� 公告编号：2026-42

债券代码：133783、134294� � � �债券简称：24康佳03、25康佳01

134334� � � � � � � � � � � � � � � � � � � 25康佳03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新兴

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存续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金情况概述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日（星期一）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成立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出

资不超过5亿元， 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合作方共同发起成立规模不超过10.06亿元的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

金。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3月3日披露的《关于发起成立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3）及2020年3月4日披露的《关于发起成立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0-15）。

2020年6月3日，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基金名称为昆山信佳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 ），其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佳投控” ）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5亿元，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众邦金控投资有限公司（2020年11月3日退出，变更为北京晟旸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天益汇佳

（珠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合计认缴出资5.04亿元，中信新未来（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新未来” ）、东方汇佳（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佳” ）

作为普通合伙人各实缴出资100万元，中信新未来担任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汇佳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 基金于2020年7月7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具备投资条件。 基金合伙期

为自设立之日起十年，至2030年6月2日到期，基金存续期自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之日起满

六年，至2026年7月6日到期。

截至目前，基金累计实缴资金39,388万元，已分配返还实缴资金1,120万元，其中康佳投控支付基

金实缴款19,521万元，已收回资金560万元。基金投资了福建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得瑞领新（重

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北京得瑞领新科技有限公司” ）、京微齐力（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11个投资项目尚未退出。

二、关于延长基金存续期的说明

因部分投资项目预计无法在基金存续期到期前实现退出，根据基金整体运作情况，为实现各合伙人

的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中信新未来提请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1年。 延长期限内，基金不收取管理费，

也不再进行任何投资。

根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专题会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审议通过了延长基金存续期事项，

同意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1年，延长期内不收取管理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符合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利于寻求更加合适的时机和方式退出已

投资项目，保障公司权益，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将积极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密切关注基金已投项目的退出情况，但由于政策、市场等风

险的客观存在，无法完全规避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长专题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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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海高科” ）股票于2026年5月18日、5月

1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

常波动标准。

● 公司的控股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 于2026

年5月15日与金丹良、陈永聪（以下简称“受让方” 或“收购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合计转让公

司29.60%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金丹良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永聪将成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该事项能否取得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 重大风险提示：公司无重大未披露事项，同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除已

披露的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信息。

● 截至2026年5月19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27.95元/股，公司静态市盈率为84.00、滚动市盈率

为93.92，市净率为4.89。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最新发布的中上协行业分类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所处专

用设备制造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46.76，滚动市盈率46.93，市净率为4.30，公司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

市净率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9.62%、16.25%，近期换

手率显著高于前期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成本和销售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

15日与金丹良、陈永聪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合计转让公司29.60%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金丹良

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永聪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及2026年5月18日披露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收购方金丹良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永聪已作出《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关于收购人拟实施的后续计

划的说明及承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自标的股

份完成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自愿锁定60个月。锁定期内，受让方不会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协议

转让、大宗交易、质押融资变相减持、委托持股、收益权转让等任何方式处置本次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

不主动变更、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全力保障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及经营管理层长期稳定，杜绝短

期资本套利行为。

收购方承诺，自取得金海高科控制权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质押金海高科股份。

收购方承诺，自取得金海高科控制权起36个月内，不向金海高科注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

人的资产和业务,尤其是不会将收购人过往经营的游戏类相关业务、资产及主体注入上市公司。

收购方承诺，自取得金海高科控制权起12个月内，保持上市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不变，不会对金海高

科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或安排金海高科及其子公司购买或置

换资产。

公司承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后不会实施任何游戏类相关的业务，不会收购任何游戏类资产，该

承诺长期有效。 自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起12个月内，不购买任何股权类资产；36个月内不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事项外，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

度较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截至2026年5月19日收盘， 公司收盘价格为27.95元/股， 公司静态市盈率为84.00、 滚动市盈率为

93.92，市净率为4.89。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最新发布的中上协行业分类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所处专用

设备制造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46.76，滚动市盈率46.93，市净率为4.30，公司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市

净率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5月18日、5月19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9.62%、16.25%，近期换手

率显著高于前期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控股股东控制权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 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则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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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

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

请文件。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市城投集团” ）持有的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极组织交易相关各方

全力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公司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重组

预案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提示。 本次交易的主要历程

如下：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开市起开始

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披露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01号）。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定期发布停牌进展公

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2号）。

2、2025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三镇实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3月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3、2025年4月4日、5月7日、6月7日和7月7日和8月7日，公司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3号、临2025-028号、临2025-031号、临2025-039号、临2025-040号）。

4、2025年9月4日、9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2025年9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等议案。

5、2025年9月29日，公司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81号）。

6、2025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 （并购重组）

〔2025〕82号）。 上市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披露《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文件。

7、2025年12月31日，因本次交易的申报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中止审核通知，公司完成相关文件更新后，于2026年2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恢复审核的

通知。

8、2026年3月31日，因本次交易的申报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到期，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止

审核通知，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开展

了申报文件的评估资料更新相关工作。

三、终止本次交易的原因

自本次交易启动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由于外部环境及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为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

研究、统筹考虑，拟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优化，经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撤回已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申请文件。 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环境等因素，继续优化方案并择机再次启动。

四、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26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交易。 （详见

公司2026年5月19日临2026-013号公告）

公司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审议的前述事项。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终止本次交易并撤回申请文件，无需另行提交股东

会审议。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至终止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自查期间为本次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2025年9月5

日）起至终止本次重组事项披露之日止（2026年5月19日）。 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取得相关查询数据并完成自查工作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内

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六、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系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研究， 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 友好协商后做出的决

定。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一一重

大资产重组》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终止本次交易披露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风险提示及其他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6一013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

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公司2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王静女士主持。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议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

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详见公司2025年3月6日临2025-008号、 临2025-009号及2025年9月4日临2025-044号、临

2025-048号公告）

自本次交易启动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由于外部环境及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为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

研究、统筹考虑，拟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优化，经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撤回已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申请文件。 公司后续将结合市场环境等因素，继续优化方案并择机再次启动。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终止的各项事宜，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终

止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办理完成之日止。 （详见公司2026年5月19日临2026-014号公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王静、周强、孙大全、曹明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6-36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 14:00

（2）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会议主持人：袁汉源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51人，代表股份179,442,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85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5,512,71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7人，代表股份33,929,34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06%。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49人出席本次会议，代表公司股份85,467,56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2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曹治林律师、刘宝元律师对本次

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25,2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8%； 反对1,

797,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7%；弃权1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37,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86%； 反对1,

79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6%；弃权107,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488,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15%； 反对1,

84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7%；弃权107,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14,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47%；反

对1,846,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9%；弃权10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4%。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陕西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股

份总数为15,358,800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162,0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91%； 反对1,

817,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6%；弃权10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87,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97%；反

对1,817,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3%；弃权10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81%。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53,7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62%； 反对1,

818,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3%；弃权27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37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66%；反

对1,818,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5%；弃权27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5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以上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35,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75%； 反对1,

793,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2%；弃权11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60,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92%；反

对1,793,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9%；弃权113,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2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456,7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6%； 反对1,

86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弃权120,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2,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71%；反

对1,86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4%；弃权12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0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01,2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0%； 反对1,

867,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8%；弃权273,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32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52%；反

对1,867,7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3%； 弃权27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9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510,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34%； 反对1,

81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8%；弃权11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3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96%；反

对1,81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22%；弃权11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82%。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治林 刘宝元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本次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